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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康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冷链学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康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勇、肖亚冬、聂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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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集体伙食单位食用农产品加工配送规范 

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应集体伙食单位食用农产品加工配送从业人员、原料、环境和硬件条件、加工和暂

存、配送、质量控制和追溯、记录和文件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供应集体伙食单位食用农产品的配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SB/T 10428  初级生鲜食品配送良好操作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 70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从业人员 

3.1 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配送的现场操作人员，应感官灵敏、动作协调，有一定的认知、计算和表达能力，

接受过初等义务教育，有道德感和责任心。 

3.2 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配送的现场操作人员应身体健康，有健康检查合格证者方可参加农产品加工和

送配。 

3.3 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配送的现场操作人员应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个人卫生，防止污染食用农产

品。 

3.4 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相关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培训并通过考核。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年接受的

培训≥2次。 

4 原料 

4.1 基本要求 

应建立原料采购、验收和储存等管理制度。 

4.2 采购 

4.2.1 食用农产品的采购应根据品类、数量及季节等需求，建立规模化和稳定的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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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食用农产品的采购应确定合格供应商并建立相应档案，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应依据国家相关规定

查验供应商相关证明文件，产品各项信息标识齐全、清晰。 

4.2.3 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应新鲜、整洁，无病虫害症状和腐败变质现象，具有相应品种应有的色、香、

味和组织形态特征，并应符合相应产品的标准和分别符合GB 2760、GB 2761、GB 2762、GB 2763及GB 

31650的规定，附有检验合格证明。 

4.2.4 采购的食用农产品所使用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重复使用

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无污染，易清洗和消毒。 

4.3 验收 

4.3.1 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应在进入暂存仓库或加工车间前进行验收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接收。 

4.3.2 验收应明确与实用农产品特性相匹配的项目，并对项目与相关标准的相符性进行验证，查验证明

文件并留存相关证明。具有特殊验收要求的食用农产品需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3.3 现场验收主要对原料进行符合性验证和感官抽查，对有温度控制要求的产品应进行运输温度测

定。 

4.3.4 验收中，应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应商

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4.4 储存 

4.4.1 食用农产品原料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加工，宜移至与产品特性和质量保持要求相适应的冷藏

库、冷冻库或常温库进行暂存，做到先进先出，储存时间应≤48时。 

4.4.2 如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存放，应根据原料特性设置适宜的储存温度和时间，并对储存温度、时间

进行监控和记录。 

5 环境和硬件条件 

5.1 加工厂房和车间设计应符合GB 14881的原则，根据加工流程、操作需要和清洁度的要求，采取有效

分离或分隔，涉及各类别产品加工的功能区需区分明显，防止交叉污染。 

5.2 加工环境应清洁，加工用具和器具应符合卫生要求，并按规定对地面、墙壁、用具和配套设备进行

清洗和消毒。 

5.3 加工设施和设备应满足产品加工的要求。 

5.3.1 产品加工机械、设备和配套设施应齐全，并与加工规模匹配。加工区应配备切分、清洗、脱水等

设备，包装区应配备称重、包装和对应的检测设备。 

5.3.2 加工车间入口处应设置足够的供水、更衣、清洗、消毒和通风设施，根据原料类别的特性和加工

需要配备臭氧装置等环境消毒设施。 

5.3.3 加工区域应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温度和湿度控制设施，并按照规定维护和校验。 

5.3.4 应建设与生产经营能力相适应的储藏库，并根据需要配置冷藏库、冷冻库。储存场所应整洁，能

与其它物质储藏空间或污染源有效区隔。储藏空间应有良好通风、排气装置， 

5.4 加工过程中，清洗、消毒用水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6 加工和暂存 

6.1 食用农产品的加工应做到加工及时，过程快速、操作规范。 

6.2 食用农产品的加工应在硬软件条件有保证和确定的工艺下进行，并按照农产品品类特征建立加工

工艺和设定有科学依据的参数。 

6.3 加工结束的食用农产品应及时包装，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确定。 

6.4 整个加工过程的时间应≤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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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建立产品检验制度，包装后的食用农产品应进行现场检查并做好记录。注意对检验的产品留样，并

在规定的条件下保存，期限为保质期后≥24h。 

6.6检验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应立即配送。不能即时配送的产品应送暂存间储藏，按照品类、加工时间和

配送客户等分别采用垫仓板或托盘整齐堆放，明确标识产品特性、分区和定位。应在储存位置标明产品

名称、生产日期、规格、批次等内容。 

6.7 暂存间应清洁、卫生，有良好的通风、排气和控温等装置。暂存时应注意防止交叉污染，并采取适

当的分隔措施。加工后的食用农产品暂存时间应≤24小时。 

6.8 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宜在冷藏库或冷冻库外设置便于监测和控制的仪器，并定期校准、维

护。 

6.9 应做好库存检查，记录产品进库、出库时间和储存温度及其变化等相关信息。 

7 配送 

7.1 经加工的食用农产品配送原则上按照SB/T 10428进行。 

7.2 配送应采用能正常运行的专用冷藏车进行，并根据品类要求设定合理的温度。 

7.3 冷藏车、装卸的容器和工具及设备应建立清洗消毒制度，保持清洁和定期清洗、消毒，重复使用的

容器和设备宜每天清洗。 

7.4 同一冷藏车运输不同食用农产品时，应做到分装、分离或分隔；运输作业时应轻拿、轻放和快速；

运输期间应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等要求，并实现全程监控。 

7.5 应严格控制冷藏、冷冻食品装卸货时间，装卸货期间产品温度升幅应≤3℃。 

7.6 配送作业应避免强烈震荡、撞击，轻拿轻放。 

7.7 整个配送过程时间应≤10小时。 

8 质量控制和追溯 

8.1 企业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食用农产品加工和配送质量控制专业技术人员，数量≥1名。 

8.2 企业具开展质量控制相应的硬软件条件，加工、配送、储藏场所和主要环节有实时监控和记录装置。 

8.3 冷藏和冷冻产品的暂存和配送期间的温度应分别≤8℃和≤-12℃。 

8.4 应建立并实施加工食用农产品的安全追溯制度，确保产品可追溯。 

9 记录和文件管理 

9.1 应分别农产品类别按照加工原料的采购、验收、加工和配送全过程的相关操作（包括主要的参数）

和结果进行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 

9.2 应对文件进行按照时间、产品类型等进行存档和管理。 

9.3 记录保存时间应≥6个月。 

 


